
技术开发合同

（合作开发）
项目名称：                                           
甲  方：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乙  方：                    
丙  方：                    
丁  方：                    
签订地点：   广东省珠海市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合作各方就共同研发                           项目，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共同恪守。
1.合作内容

（具体描述研发技术的内容，要达到的目标）

2.合作各方责任与义务
（合作各方的任务分工与进度安排）
2.1甲方：
2.2乙方：

3.相关技术指标及参数
3.1甲方：
3.2乙方：

4.组织管理和协调

为确保本合同的全面履行，合作各方委派1名代表组建工作组，负责对研发工作开展组织管理和协调。
甲方代表：         ，联系方式：           
乙方代表：         ，联系方式：           

5.提供技术资料和条件
5.1合作各方为研发工作提供如下技术资料和条件：
甲方：                      。
乙方：                      。
5.2本合同履行完毕后，合作各方应将获知的他方纸质技术资料予以返还，电子技术资料予以彻底删除。
5.3其他约定：              。
6.研发经费及其他投入
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技术内容，合作各方自筹经费及其他投入完成各自的研发内容。
特别约定：（如合作一方向他方提供研发经费或者其他投入）
7.技术保证
合作各方应保证其所提供技术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若发生第三人指控合作一方因实施该项技术而侵权的，提供技术方应当承担相关责任，如因此造成非提供技术的合作方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第三人对其进行处罚、索赔和其他权利要求），提供技术方应予以赔偿。

8.履行期限、方式

8.1履行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8.2履行方式
8.2.1甲方：研发技术成果交付的时间、形式及数量：            

8.2.2乙方：研发技术成果交付的时间、形式及数量：            
8.3验收方式
8.3.1对合作一方提交的研发技术成果以             方式验收。
8.3.2若对上述验收结果出现争议的，应当交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认定。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认定结果对其不利的一方承担。
9.保密条款
9.1项目密级及保密内容

(本项目为非密项目。合作各方应对本合同及附件涉及的技术参数、资料、数据、文档、技术方案、技术成果，及各方所有的技术、业务和经营信息等在内的所有信息与资料予以保密。

(本项目为涉密项目，密级为     级，涉及的国家秘密事项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合同文本密级为__________级。甲乙双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对本项目涉及的国家秘密、技术秘密及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9.2保密人员范围
合作各方应将保密信息的知悉范围控制在直接或间接涉及本项目的各方所有相关人员。合作应当严格控制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将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限定在本项目所需的相关涉密人员范围内。
9.3保密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的    年。

9.4泄密责任

未经合作各方同意，一方不得对外使用、复制、租售、传播或披露上述任何信息。一方泄密的，应向其他合作方承担违约责任。
10.技术风险责任的承担

10.1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确因在现有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导致的研究开发部分或全部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合作各方因本合同的相关支出由各自承担，彼此之间不相互承担任何责任。

10.2合作一方发现技术风险存在并有可能致使技术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的情形时，应当自发现上述情形之日起15日内通知其他合作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逾期未通知或未采取适当措施而致使损失扩大的，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0.3技术风险的认定

10.3.1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技术风险的存在、范围、程度及损失大小等。

10.3.2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条件

10.3.2.1本合同项目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具有足够的难度；

10.3.2.2合作各方在主观上无过错且经认定研究开发失败为合理的失败。

10.3.3若合作各方就技术风险的认定产生争议，应当交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认定。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认定结果对其不利的一方承担。

11.技术成果的归属和收益的分成办法

11.1技术成果的归属

11.1.1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经合作各方合作形成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与非专利技术，属  共同  所有，未经合作各方同意不得将相关技术泄露、许可或转让除合作方以外的他方。

11.1.2合作各方于本合同结束后在各自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后续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由完成方单独拥有，未经其许可，合作他方无权进行使用。一方要求使用许可的，完成方应优先以优惠价格许可对方使用。

11.1.3合作各方可以将各自的研究成果用于论文发表、科研项目或国家、省部级奖励申报。
11.2由本项目技术成果产生的收益的分成办法

11.2.1本合同所产生的技术开发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包括专利与非专利技术）产生的收益归  共同  所有。未经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合同的相关技术和知识产权泄露、许可或转让第三方。
11.2.2合同各方共同享有申请专利的权利。一方声明放弃其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合作他方可以申请；一方不同意申请专利的，合作他方不得申请专利。
11.2.3技术成果的使用和有关利益分配方式，合作各方另行协商。

12.违约责任

12.1若有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给其他任一方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其他任一方有权终止协议，由违约方承担所有的责任，并作相应的等值经济赔偿。

12.2 一方违约造成其他任一方不良社会影响或经济损失，则其他任一方有权追究该方责任，要求其消除影响，并作相应的等值经济赔偿。

13.合同终止或解除

13.1合同履行完毕后，本合同终止。

13.2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作为研究开发标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包括以专利方式公开），知晓方应在7日内通知其他合作方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双方按本合同第9.1条约定分配责任。逾期未通知的，知晓方承担自该情形出现之日以后的全部责任。

13.3若一方未经合作他方同意，将本合同项目部分或全部研究开发工作转让第三人，则合作他方可随时解除合同，转让方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3.4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给合作他方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合作他方有权解除合同，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4.争议的解决办法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5.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若有）
16.其它

16.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合作各方友好协商后，以书面形式加以补充，补充协议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16.2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6.3本合同经合作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甲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丁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